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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陕教职办〔2020〕12号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做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杨凌示范区教育局、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韩

城市教育局，神木市、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各有关高校，省属

各中等职业学校：

实习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学生

实践技能、培养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

做好职业院校实习工作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与生

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教育系统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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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有序开展职业院校毕业班学生顶岗实习工

作的通知》（陕教疫控组发〔2020〕41号），指导各院校在确保防

控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顶岗实习，近 5万名职业院校学生奔

赴顶岗实习一线，为落实“六稳”“六保”贡献了职教力量。

目前，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对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全省职业院校应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扎实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学生实习工作，按照教育部等五部门《职业学

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文件要求，规范实习组织，加强实习管

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实习范围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包括认识实习、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等形

式，是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安排，由学校安排

或批准自行到企（事）业等单位进行专业技能培养的实践性教育

教学活动。

二、规范实习组织

各地、各院校要严格落实实习报备制度。职业院校组织学生

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前 1个月，须将实习计划、标准、实习单位

概况、起止时间、三方协议签订情况、实习保险投保情况、班级、

人数、指导教师等情况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各地、各院校应当在低风险地区选择合法经营、管理规范、

实习设备完备、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疫情防控要求的实习单

位安排学生实习，严禁在中、高风险地区开展实习，严禁在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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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实习。在确定实习单位前，学校应对单位资质、诚信状况、管

理水平、实习岗位性质和内容、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生活环境

以及健康保障、安全防护等方面情况进行考查评估。

各院校要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实习。实习开始前，学

校应当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实习单位共同制订实习计划，

明确实习目标、实习任务、必要的实习准备、考核标准等；校企

联合开展实习培训，使学生了解各实习阶段的学习目标、任务和

考核标准。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

对口或相近。

各院校要积极联系实习企业落实“双导师”制度，选派经验丰

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实习指导教师和

专门人员全程指导、共同管理学生实习。实习工作要加强劳动教

育，突出工匠精神、职业素养的培养，通过实习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

顶岗实习原则上以学校组织为主，学生自行选择顶岗实习单

位的，需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核同意。学生自行联系实习企业的，

由实习单位安排专人指导实习，学校安排指导教师跟踪了解实习

情况。

认识实习、跟岗实习由学校安排，学生不得自行选择。

三、加强实习管理

各院校要会同实习单位制定学生实习工作管理办法和安全

管理规定、实习学生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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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校要做好实习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充分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加强实习过程管理。

学生参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前，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

方必须签订实习协议。未按规定签订实习协议的，不得安排学生

实习。认识实习按照一般校外活动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各院校和实习单位不得向学生收取实习押金、顶岗实习报酬

提成、管理费或者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不得扣押学生的身份证

件，不得要求学生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收取学生财物。

严禁借学生实习与实习单位、劳务中介机构之间进行利益输

送，收取劳务费、中介费。严格落实实习安排“六不得”、时间工

种“三不得”等规定，依法保障实习学生基本权利，严禁组织未满

16周岁学生参加顶岗实习。

四、保障实习安全

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有关规定，加强实

习安全监督检查。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增强学生安全实习意识，

提高安全防护能力。

各地、各院校要把常态化疫情防控纳入实习安全管理，建立

校企“双主体”联动防控机制，跟踪掌握学生实习地点、时间安排、

工作生活学习环境、疫情防控措施、健康状况等情况；督促企业

落实实习管理制度、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做好学生工作生活学习

条件保障、防疫保障。

各院校和实习单位应在实习开始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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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人身伤害，属于实

习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学生所在院校应积极协调保险公司履行

理赔责任，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或者超出保险赔付额度的部分，

由实习单位、学校及学生按照实习协议约定承担责任。

各地、各院校要建立完善的实习安全、疫情防控、舆情风险

的应急预案，关注学生身心健康，防止实习安全问题和群体性事

件。

省教育厅对违规开展实习工作的单位取消岗位评优评先资

格，削减教学项目分配指标，情节严重的将依归追究相关负责人

责任。

各地、各院校请将顶岗实习工作统计表（见附件）于 2020

年 6月 12日（星期五）前发送至 gjchhd@126.com。

联系人：胡海东、裴生芬 电话：029-88668807、88668836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 6月 4日

（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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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顶岗实习工作统计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毕业年级人数 已就业人数 顶岗实习人数 实习单位数量
与实习单位签订就

业协议人数

安排指导

教师人数

备注：

1. “毕业年级人数”指职业院校全日制在校生毕业年级人数，含三年

制中职、三年制高职、3+2联办第 3年、五年一贯制第 5年学生。

2. “已就业人数”指毕业年级人数所有已就业人数。

3. “顶岗实习人数”指 3月 20日省教育系统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有序开展职业院校毕业班学生顶岗实习工作的通知》

（陕教疫控组发〔2020〕41号）后正在实习和新开展的实习人数。

4. “实习单位数量”对应“顶岗实习人数”所分布的单位数量。

5. “与实习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人数”对应“顶岗实习人数”签订就业

协议人数。

6. “安排指导教师人数”对应“顶岗实习人数”所选派的指导教师数

量。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 6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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